
9.普通高校、中职学校优秀毕业生、三好学生省级表彰奖励流程图 

 

发起阶段 

省教育厅发文安排部署普通高校、中职学校优秀毕业生、三好学生省级表彰事宜，并
将名额分配各市（州）教育行政部门、高等学校、省属中职学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单位推荐阶段 

各市（州）教育行政部门、高等学校、省属中职学校根据评选条件推荐人选并在所在

单位公示后将人选名单报省教育厅。 

 

 

审查公示阶段 
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各推荐单位推荐拟表彰人选材料进行审核，形成拟作为省级表彰

的人选名单并挂网公示。 

 

 

 

制作荣誉证书阶段 

将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人选纳入省级表彰范围，由省教育厅发布表彰决定并逐一制发荣誉

证书。 

 

 

发放荣誉证书阶段 

   省教育厅将荣誉证书发放至各市州教育局、高等学校和省属中职学校，委托上述单位代

为颁发给获得表彰的学生。 

 

办理机构：贵州省教育厅 

业务电话：0851-85285172、85280026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） 

监督电话：0851-85289070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） 

法定期限：30日内 

承诺期限：30日内 

 


